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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請入會附件：１．請附上貴單位之政府立案證書影本、簡介、理事長當選證書影本、章程、簽署會員公約，連同申請書一併寄回殘盟。

2． 若為基金會、協會等殘障福利團體，請附上　貴會之組織章程乙份。

3． 經本聯盟審查通過之會員團體，請繳入會費新台幣3000元；常年會費新台幣2000元整。

中華民國殘障聯盟　地址：106台北市羅斯福路３段２８１號９樓　　電話：（０２）２３６９７１１０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傳真：（０２）２３６９７１９０　　郵政劃撥：１４５４９３４４


中華民國殘障聯盟會員公約
87.1.16第四屆第四次常務理監事會通過
1、 本公約依本聯盟組織章程第十條，會員應有下列之義務：
1. 遵守本聯盟章程及決議案。
2. 擔任本聯盟所委派之職務。
3. 按時繳納會費。
4. 維護及促進本聯盟榮譽。
2、 凡會員團體有以下優良表現者，得公開表揚之：

1. 積極主動協助本聯盟推動福利服務工作。

2. 對本聯盟所委辦之工作，負責盡職且績效卓越。

3、 凡會員團體未善盡第一條所述義務或其活動、言行有違反本聯盟宗旨、有違反會員大會、理監事會決議者，均視為違紀。
4、 會員違紀之處分，得依情節輕重，分為下列四種方式：
1. 書面警告。
2. 公開譴責。
3. 停止會員權利。
4. 開除會籍。
五、前項第三款所稱之停止會員權利，係指本聯盟組織章程第八條會員應享之權利：
1.發言及表決權。
2.選舉權、被選舉權及罷免權。
3.參與本聯盟所舉辦之各種活動之權利。
4.其他應享之權利。
六、本公約懲處之決議，應有常務理監事過半數之出席，出席三分之二之同意，並經提報本聯盟理事會通過後，發出違紀裁決書執行之。
七、當事人、檢舉人、提案單位對裁決不服者，得於收受違紀裁決書十日內，向本聯盟提出申訴。開除會籍應以會員故意違反本聯盟組織章程、決議、基本政策而使本聯盟蒙受重大損害者為限。
九、本公約如有未盡事宜，係依本聯盟章程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十、本公約經理事會通過，報請會員大會核准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
簽署會員團體：　　　　　　　代表人：        （簽章）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